
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

为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以下事项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自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，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，由于

交易各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就具体方案达成一致，经审慎研究，为切实维护全体

股东利益，交易各方经协商一致，决定现阶段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同时考虑到本次收购体量较大，且涉及分支机构较多，并其涉及媒体业务与

公司现行主营业务的整合需要较长的时间。交易各方经审慎研究后认为：交易双

方通过业务合作方式，启动业务、管理、财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内部对接与合作，

待时机成熟，双方公司再探讨与交易标的资本层面的合作，可以更好的发挥业务

协同效应与规模效应，更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 

我们认为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相

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，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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